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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
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9. 5. 13

協辦單位｜長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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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歷程

貳、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重點

參、臨時工廠登記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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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法歷程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行政院

立法院

108 / 3 / 28 通過「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

108 / 4 / 12 付委一讀通過

108 / 5 / 6 第9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

108 / 6 / 20
108 / 6 / 27 黨團協商

108 / 6 / 27 院會二讀、三讀通過

108 / 7 / 24 總統公告

109 / 3 / 20 行政院公告施行日期

新制上路 20年內合法化「特定工廠登記」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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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廠管理輔導法
修法重點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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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條文修正案

貳｜修法重點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全面納管

就地輔導

合法經營

不新設

不污染

不危及公安

三大目標 三大輔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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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法重點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105年
5月19日
以前

105年
5月20日
以後

低汙染
農地工廠

中高汙染
農地工廠

農地工廠

主動
申請納管

提出
改善計畫

改善完成
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

土地變更
特定目的
是業用地

政府輔導轉型
或遷廠關廠 應依法

斷水
斷電
拆除

不配合

未配合

工輔法修正條文109年3月20日
施行

第2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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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法重點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第28-5條
第28-7條

修
正
條
文
109
年
3
月
20
日
施
行

未依期限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
者，以未登記
工廠處理

經地方主管
機關核定 改善完成

2年

3年 2年

全面納管
◆申請納管者，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

限期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為止

10年

提出
工廠改善計畫

限期改善
（有正當理由者申請展延）

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111年3月19日前

112年3月19日前

119年3月19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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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登記之特定工廠
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

8

貳｜修法重點
平方公尺 坪數 繳納金額

0-300 0-91 20,000

300-400 91-121 25,000

400-500 121-151 30,000

500-600 151-182 35,000

600-700 182-212 40,000

700-800 212-242 45,000

800-900 242-272 50,000

900-100 272-303 55,000

1000-1100 303-333 60,000

1100-1200 333-363 65,000

1200-1300 363-393 70,000

1300-1400 393-424 75,000

1400-1500 424-454 80,000

1500-1600 454-484 85,000

1600-1700 484-514 90,000

1700-1800 514-545 95,000

1800- 545- 100,000

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繳納標準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工廠管理輔導法 第28-5條

工廠管理輔導法 第28-7條

…依前項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應自本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
日起，每年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為止。…。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特定工
廠，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屆期未繳交營運管
理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特定
工廠登記。

【繳納方式】
1. 請至經濟發展局工商行政科開立繳款書，繳費後，繳回收入繳款書第1聯及第4聯
2. 永華市政中心→至市府1樓市民服務中心台灣銀行櫃台繳款
民治市政中心→至市府旁中正路台灣銀行新營分行櫃台

3. 如自行至台灣銀行其他分行繳費，於２日內繳回收入繳款書第1聯及第4聯



9

有下列情形之一，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不得申請納管：

貳｜修法重點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第28-5條 納管限制

產品依法令
禁止製造

中央主管機關
基於環境保護
或安全考量公
告不宜設立工
廠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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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
特定工廠登記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七
大
限
制

一. 不得變更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 獨資者不得變更事業主體負

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
限

三. 合夥者不得變更合夥人，但
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 不得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
物面積

五. 不得增加或變更為中高污染
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六. 不得轉供他人設廠
七. 不履行附加之負擔

地方主管機關

限期改善
並處工廠負責人10萬-50萬罰鍰

屆
時
未
改
善

貳｜修法重點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第28-9條
第28-13條

特定工廠之限制與加重處罰

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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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法重點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申請環保

許可展延

申請外勞

許可展延

向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

之資格證明

臨時工廠提出特定

工廠申請，並於

109年6月2日前取

得送件登記文件

向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 請 各 類 許 可 或 證 明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 第21條

臨登109.6.2到期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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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工廠登記轉換
特定工廠登記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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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登記工廠

於109年6月2日到期

參｜臨時工廠登記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既有臨時
工廠登記證

特定工廠
登記證109/03/20－111/3/19

共2年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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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工廠應注意事項

參｜臨時工廠登記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違反「土地使用/建築管理規定區域

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

－罰鍰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

未於期限內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法

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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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臨登
工廠

STEP 4特定
工廠

【應備文件】
1.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2.臨時工廠登記證明
3.近一年內經查復非位於本部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地區之文件:

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
查詢平台: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應免查

範圍查詢文件

4.非屬低汙染事業者仍應檢附農產業群聚
地區查詢平台之查詢文件

5.屬土污法第九條公告事業者，檢具下列

文件(擇一) :
(1)產業類別、運作或營業用地範圍有

變更者，應附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

資料
(2)產業類別、運作或營業用地範圍未

有變更之證明文件，申請免採樣檢測

111年3月19日

臨登
工廠

109年3月20日

公告實施日

申請換證

換證
申請
截止

特定
工廠
失效日

129年3月19日

!
1.應與原登記事項一致
2.審查期逾111年3月19日，補
正日不得超過30日

參｜臨時工廠登記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109.5.8 (修正版)
臨登申請特登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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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工廠登記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應備文件

免查

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發文至：查復機關應查

當日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前開始繳納營運管理金

及登記規費

敏感地區
查詢

主管機關
審查

低污染事業 非屬低污染事業

實地勘查
限期
改善

通過

不通過

三個月內

實地勘查通過或不通過，主管機
關皆會書面通知申請人是否要提
改善後證明文件

!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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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https://eland.cpami.gov.tw/seportal/

依法禁止或限制開發地區27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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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低汙染臨登工廠實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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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廠地面積三百平方公尺內：2萬元

工廠廠地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每增加一百平方公尺：加5千元

(不足一百平方公尺，以一百平方公尺計算)

每件每年最高收：10萬元

不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

當年度營運管理金，應於每年3月19日前繳交

營運管理金計繳方式
參｜臨時工廠登記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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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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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9前拍攝之航照圖
(近期)，不足證明者以下列
擇一補充：
◆ 建築物使用執照
◆ 房屋稅單、稅籍證明或

房屋完納稅捐證明
◆ 建物登記證明
◆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

物完工證明書
◆ 接水、接電證明
◆ 戶口遷入證明
◆ 載有該有建物資料之土

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
卡片之謄本

◆ 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
圖、都市計畫禁建圖

建物證明

認定基準

加工證明(擇一)
(以下地址應與廠址相符)
◆ 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請書
◆ 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

金、授權金及技術支援、
顧問、生產用機器、設
備相關費用證明

◆ 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
◆ 載明臺電公司用電種類

裝置電力、需量電力或
表燈營業用電之電費證
明

◆ 其它經地方主管機關審
認足資證明之文件

建
物
證
明

加
工
證
明

105.5.19

既有
未登記
工廠
證明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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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fasi.gov.tw/
農業航照圖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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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群聚地區查詢

https://cto-moea.nalrcs.org/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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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提報
改善計畫

核定計畫
進行改善

申請特定
工廠登記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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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申請流程

105.5.19
既有低汙染
未登記工廠 提出工廠

改善計畫
依核定之
計畫改善

申請特定
工廠登記

辦理土地
分區變更
或使用地
變更編定

申請
工廠登記

申請納管
取得特定
工廠登記

核定計畫 土地變更 工廠登記

合法
工廠

用地合法

建築物使
用執照

辦理
建築物
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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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
工廠

STEP 2

STEP3
STEP 4納管

工廠

【應備文件】
1.納管申請書/聲明書

2.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3.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

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

文件(居留證,非護照)
4.最近三個月內工廠現場照片

5.工廠座落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6.工廠地籍圖謄本,並標示出廠地與
建築物位置

7.105.5.19以前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證

明文件
8.最近一年內經查復非位於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地區之文件

109/3/20

111年3月19日公告

實施

申請納管

申請
補正截止

改善計畫
截止

112年3月19日

! 第1-6項申請後30天內補正，逾期駁回

! 第7.8項申請後六個月內補正，逾期駁回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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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

線上申請

申請納管

審查結果

造冊列管

是

駁回

否

每年3月19日前繳交當年度納管輔導金

紙本申請

! 納管輔導金依申請書
之廠地面積計算；
每年每件最高金額以
十萬元為限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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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納管申請書填寫範例

◆廠地面積：包含
作業廠房、建築物
與使用之空地
◆廠房面積：用以
加工製造之主要建
築物
◆建築物面積：包
含辦公室、員工宿
舍等相關非用以生
產之建築物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ＯＯＯ號

臺南市
歸仁區

(06) 777-7777

(06) 7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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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第10次修訂)
或經濟部工業局工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納管申請書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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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納管

納管
工廠

特登
工廠

【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1.工廠改善計畫

2.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其比例尺
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如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

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3.廠地位置及土地使用現況配置圖(另附土地清冊及
現場照片)

4.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有

使用執照者，併附使用執照
5.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得與

前項建築物配置圖合併繪製

6.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7.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

賃契約;如建物或廠地屬公有者，檢附申請人與國

有地管理機關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
8.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109/3/20

111年3月19日公告

實施

提報期間

改善
計畫
截止

112年3月19日

【提報期間】

同意納管 核定計畫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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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計畫內容

1.廠名、廠址

2.工廠負責人及其住所或居所

3.產業類別

4.主要產品

5.生產設備之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及用水量

6.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7.廠地座落使用分區、編定用地別、地號及面積

8.屬低汙染事業之說明，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
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9.消防安全改善措施

10.因廠地範圍、位置、作業場所或產品，依各法令
管制者，應分別提出改善措施

11.預計改善期限

12.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工廠改善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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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
工廠

特登
工廠

同意納管 核定計畫

改善計畫

提交
改善計畫

審查文件
是否備齊

是

否

准駁

府內會辧
相關單位
審查文件

問題釐清

! 視個案情形，辦理現場會勘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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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
工廠

特登
工廠

【改善計畫應變事項】

1.減少廠地、廠房或建築

物面積

2.增加或減少低汙染產業

類別及主要產品

3.適用法規修正

109/3/20

公告

實施

改善期間

改善
期間
截止

2年

【提報期間】

核定改善計畫 改善完成

【改善計畫撤銷/廢
止】

1.核定工廠改善計畫後，

發現工廠改善計畫申
請文件不符

2.發生重大環境污染、

重大工安事故，致嚴
重影響鄰近工廠或民

眾安全

3.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
污染之產業類別之產

品

4.未依前條申請變更，
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119年3月19日

附理由申請展延

! 核定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

申請延展於屆滿前3個月申請
但展延時間不得超過119.3.19!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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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
工廠

特登
工廠

【應備文件】
1.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2.屬低汙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環評、水污、

空污、廢棄物或其他環保法令主管機關出具各

項核准文件
3.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審查查驗核准文件

4.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5.廢汙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6.水土保持計畫核定文件

7.已達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建築物結構安全

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8.訂有設廠標準之工廠，檢附符合設廠標準文件

9.依法律規定產品之製造，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

許可文件
10.依改善計書應檢附文件

109/3/20

公告

實施

特定工廠申請期間

申請
補正
截止

112年3月19日

【申辦期間】

改善完成 登記完成

119年3月19日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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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申請流程

特定工廠登記

納管
工廠

特登
工廠

改善完成 登記完成

申請

聯合審查

是

否

當日取得特定工廠登
記並先繳交當年度營
運管理金及規費

限期補正

! 營運管理金依申請書
之廠地面積計算 ;每年
每件最高金額以十萬
元為限

會勘

是

肆｜既有低汙染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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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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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納管、提改善計畫、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應該準備哪些資料？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Q1

目前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已將「納管申
請書」、「工廠改善計畫」填寫範本
（草案）公告於「工廠管理輔導法-
特定工廠登記與未登記工廠專區」，
可輸入網址查詢參考。

https://www.cto.moea.gov.tw/FactoryMCLA/

納管申請書及工廠改善計畫範本

https://www.cto.moea.gov.tw/FactoryM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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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未登記工廠如何認定？

Q2

由申請人（既有未登記工廠）業者舉證，相關證明文件於

特定工廠登記辦法內訂定。

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原則以航

照圖作為既有建築物之證明文件。除非機關認為有必要時，

才請業者提出相關檢附文件做佐證。

104年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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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汙染負面表列】
詳細內容於經濟部網站公告為主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低汙染行業如何認定？

Q3

凡不在下列所舉之53項行業別及製程者，屬低汙染事業

◆ 51項行業別
◆ 1項製程者(脫脂、

酸洗、電鍍及陽
極處理)

◆ 1項主管機關審核
增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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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Q4
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要繳多少？

繳到什麼時候？

自申請納管起每年繳交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
使用證明文件為止。

2

目前經濟部訂定「特定工廠登記辦法」，以廠地
面積每300平方公尺每年需繳2萬元，每增加100
平方公尺加收5千元，最多1,800平方公尺（含）
以上每年需繳10萬元，每年應繳金額為 2-10萬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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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工廠非土地及廠房建物所有權人，
誰可以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Q5

由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且持續製造加工的低污染未登記工廠

業者為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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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廠房作辦公室、倉儲業或買賣業使用，
可以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嗎？

Q6

「工廠管理輔導法」規範對象為工廠，係指有固定場所從事

物品製造、加工，其廠房達一定面積，或其生產設備達一定

電力容量、熱能者。

辦公室、倉儲業及買賣業無製造加工行為，非屬製造業，因

此不適用於工廠管理輔導法。。
辦公室、倉儲業、買賣業
無法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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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臨時工廠登記如果有「擴廠」的情形，
可以在申請特定工廠登記的時候一併納入嗎？

Q7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於取得土地及建物合法使用證明前，不得增加廠
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第15條

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者在原臨時工廠登記事項範圍內，才可直接
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倘有擴廠之情形，欲依本次修法條文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則需將
現行工廠之全部廠地範圍納入檢討，符合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
低污染部分，再依法申請納管、提出改善計畫及特定工廠登記。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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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協辦單位｜長榮大學
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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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納管及特定工廠登記說明會

長榮大學輔導團
06-2983483


